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雇主责任保险附加扩展 24 小时保险（B 款）条款 

（注册号：C00023130922023011818773） 

 

第一条 本附加险保险合同（以下简称“本保险合同”）附加于黄河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雇主责任保险（以下简称“主险”）合同。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

投保单、保险单、保险凭证以及批单等组成。凡涉及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

用书面形式。 

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本保险合同效力亦终止；主险合同无效，本保险合同亦

无效。主险合同与本保险合同相抵触之处，以本保险合同为准。本保险合同未约

定事项，以主险合同为准。 

第二条 兹经合同双方同意，主险合同的承保时间范围扩展至保险期间内全

天 24 小时，而不论是否在工作期间。被保险人之雇员在此期间因意外事故而导

致的死亡赔偿金、伤残赔偿金（或自伤残发生之日起在 180 日内（含 180 日）发

生死亡）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意外医疗费用，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但以本保险单

明细表中列明的限额为限。本保险单所载其他条件均不变。 

本保险合同负责赔偿的医疗费用仅限于被保险人的雇员实际支出的必要合

理的、符合当地社会医疗保险主管部门规定可报销的医疗费用。 

被保险人的雇员在保险期间内非工作期间遭受意外事故而导致身体残疾，保

险人同意按《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JR/T 0083—2013，由原中国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保监发[2014]6 号）并经国家标准化委员会备案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金融行业标准）给付残疾保险金。 

第三条 责任免除 

（一）主险合同的各项责任免除也适用于本保险合同； 

（二）因下列情形之一，直接或间接造成被保险人的雇员身故或伤残的，保

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1.被保险人的雇员殴斗，醉酒，服用、吸食或注射毒品、管制药品； 

2.非法搭乘交通工具或搭乘未经当地相关政府部门登记许可的交通工具； 

3.被保险人的雇员因精神错乱或失常而导致的意外； 

4.被保险人的雇员未遵医嘱，私自服用、涂用、注射药物； 

5.被保险人的雇员患艾滋病（AIDS）或感染艾滋病病毒（HIV 呈阳性） 期

间； 

6.被保险人的雇员受细菌、病毒或寄生虫感染，或被保险人中暑； 



7．被保险人的雇员从事打猎、爬山、田径运动、滑雪、拳击、潜水、跳 伞、

滑翔、攀岩、探险活动、武术比赛、摔跤比赛、特技表演、赛马、赛车 等高风

险运动或活动； 

8.被保险人的雇员因检查、麻醉、手术治疗（含整容手术）、药物治疗等导

致的事故； 

9.被保险人的雇员因意外事故、自然灾害以外的原因失踪而被法院宣布死

亡的； 

10.航空或飞行活动，包括飞行驾驶员或空勤人员，但以缴费乘客身份乘坐

客运民航班机的除外； 

11.其它不属于本条款扩展责任赔偿范围的死亡和伤残。 

第四条 释义 

1.意外事故：是指被保险人及其所投保的雇员不可预料及无法控制的、外来

的、突然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 

2.中暑：指在长时间的高温和热辐射作用下，机体体温调节功能障碍，水、

电解质代谢紊乱及神经系统功能损害症状的总称。 

3.毒品：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的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

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

品和精神药品，但不包括由医生开具并遵医嘱使用的用于治疗疾病但含有毒品成

分的处方药品。 

4.管制药品：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法规被列为特殊

管理的药品，包括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毒性药品、兴奋剂及放射性药品。 

 

 

 


